
解釋字號 釋字第27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0年03⽉22⽇

解釋爭點 財⽀法由中央定稅法通則，以為地⽅立法依據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七條後段關於省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（局）稅課立法，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，以為省、縣立法依

據之規定，係中央依憲法第⼀百零七條第七款為實施國稅與省

稅、縣稅之劃分，並貫徹租稅法律主義⽽設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因此中央應就劃歸地⽅之稅課，依財政收⽀劃分法前開規定，制

定地⽅稅法通則，或在各該稅法內訂定可適⽤於地⽅之通則性規

定，俾地⽅得據以⾏使憲法第⼀百零九條第⼀項第七款及第⼀百

⼗條第⼀項第六款賦予之立法權。⽬前既無地⽅稅法通則，現⾏

稅法⼜有未設上述通則性規定者，應從速制定或增訂。在地⽅未

完成立法前，仍應依中央有關稅法辦理。⾄中央與地⽅財政收⽀

劃分之規定，中央⾃應斟酌實際情形，適時調整，以符憲法兼顧

中央與地⽅財政均衡之意旨，併予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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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七條規定：「省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（局）稅課立法，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並由中央制定各該

稅法通則，以為省、縣立法之依據」，其後段部分，係中央依憲

法第⼀百零七條第七款為實施國稅與省稅、縣稅之劃分，並貫徹

租稅法律主義⽽設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憲法第⼀百零九條第⼀項

第七款及第⼀百⼗條第⼀項第六款規定，省稅及縣稅由省縣立法

並執⾏之，係指地⽅得依國稅與省縣稅合理劃分之中央立法，就

已劃歸省縣之稅課，⾃⾏立法並執⾏之。因此中央應就劃歸地⽅

之稅課，依財政收⽀劃分法前開規定，制定地⽅稅法通則，或在

各該稅法內訂定可適⽤於地⽅之通則性規定，俾地⽅得據以⾏使

憲法賦予之立法權。⽬前既無地⽅稅法通則，現⾏稅法⼜有未設

上述通則性規定者，應從速制定或增訂。在地⽅未完成立法前，

有關地⽅稅課之中央立法繼續有效，仍應依其規定辦理。⾄財政

收⽀劃分之規定，中央⾃應斟酌經濟發展及稅課來源等實際情

形，適時調整，以符憲法兼顧中央與地⽅財政均衡之意旨；⼜財

政收⽀劃分法第⼗⼆條第⼆項及第三項就有關營業稅與印花稅統

籌分配之規定，符合憲法第⼀百四⼗七條謀求地⽅經濟平衡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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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意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，業經本院釋字第⼆三四號解釋釋⽰在

案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⼀部不同意⾒書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李鍾聲 

本件為合憲解釋，簡述個⼈意⾒於後： 

憲法第⼗章中央與地⽅之權限，第⼀百零七條規定：『國稅與省
稅、縣稅之劃分』，由中央立法並執⾏之；第⼀百零九條及第⼀
百⼗條分別規定：『省稅』及『縣稅』，由省、縣立法並執⾏
之。於此不可忽略的是，第⼀百零八條：『省縣⾃治通則』由中
央立法並執⾏之規定之重要性，因為憲法第⼗章地⽅制度，第⼀
百⼗⼆條與第⼀百⼆⼗⼆條分別規定：省、縣得召集省、縣⺠代
表⼤會，依據省縣⾃治通則，制定省、縣⾃治法；第⼀百⼗八條
並規定：直轄市之⾃治，以法律定之；⼜第⼀百⼗三條與第⼀百
⼆⼗四條進⽽規定：⾃治法應包含設省、縣議會，⾏使屬於省、
縣之立法權。均係憲法所規定之我國憲政實施稅序，有其本未先
後，循序貫徹，未容冒進。 

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⽅⾃治綱要第⼀條規定『臺灣省各縣市地⽅
⾃治在省縣⾃治通則及省⾃治法未公布前，依本綱要之規定實施
之』；台北市與⾼雄市之各級組織及實施地⽅⾃治綱要，第⼀條
均規定其『各級組織及地⽅⾃治在直轄市之⾃治法律未公布前依
本綱要之規定實施之。各綱要均屬現制之主要法規，⽽未於省、
縣、市之立法權者有明文規定，揆諸前開之憲政實施程序，是為
當然。 

本院釋字第⼆六○號解釋：『依中華⺠國憲法有關地⽅制度之規
定，中央尚無得逕就特定之省議會及省政府之組織單獨制定法律
之依據，現時設置之省級⺠意機關亦無逕⾏立法之權限』。對後
者尤宜重視，堪藉澄清本件疑義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07條第7款(36.01.01)

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7款(36.01.01)

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6款(36.01.01)

憲法第147條(36.01.01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1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7&ldate=19470101


司法院釋字第234號解釋

財 政 收 ⽀ 劃 分 法 第 7 條 、 第 12 條 第 2 項 、 第 3 項
(70.01.21)

相關文件 抄⾼雄市議會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營業稅、印花稅、使⽤牌照稅、⼟地稅、房屋稅、契

稅、娛樂稅等七種地⽅稅法，依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七條後段及第

⼗⼆條第⼆項、第三項規定由中央立法，且營業稅及印花稅之稅

入由中央統籌分配，是否牴觸憲法第⼀○七條、第⼀○八條、第

⼀○九條、第⼀⼀○條及第⼀四七條之規定，不無爭議，僅依

『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』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聲請貴院⼤法

官會議惠予統⼀解釋，請卓鑒核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件為本會林議員壽⼭提案，經本會第⼆屆第七次⼤會審議

通過，聲請貴院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。

⼆、查依憲法第⼀○七條、第⼀○八條各款規定，有關稅捐徵收

之權限，由中央立法並執⾏的事項，僅列舉『中央財政與國稅』

及『國稅與省稅、縣稅之劃分』⼆種，省縣財政及省縣稅之立法

並執⾏的權限，則由憲法第⼀○九條、第⼀⼀○條明文賦予省

縣；因此中央僅有國稅與地⽅稅『劃分』之立法權，並無地⽅稅

之立法權，憲法規定⾄為明顯。

三、中央為劃分國稅及地⽅稅之範圍，制定『財政收⽀劃分

法』，其中第⼗⼆條第⼀項及第⼗六條第⼀項列舉直轄市及省縣

稅的範圍為營業稅、印花稅、使⽤牌照稅、⼟地稅、房屋稅、契

稅、娛樂稅、特別稅課等八種，惟除特別稅課外，其餘各稅均由

中央立法，實已牴觸憲法第⼗章有關規定，侵犯地⽅⾃治之權

限。

四、憲法對於稅捐之立法，並未如『省縣⾃治通則』明文授權中

央制定稅法通則，省市縣對於地⽅稅之立法權係由憲法第⼗章規

定直接賦予，且既已劃為地⽅稅法，顯屬因地制宜之性質。然⽽

現⾏營業稅、印花稅、⼟地稅及契稅四種地⽅稅法，不僅由中央

制定公布且其施⾏細則亦由中央訂定發布，因⽽剝奪憲法賦與地

⽅之立法權，如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七條後段授予『中央制定各該

稅法通則之權限』，顯已牴觸憲法第⼗章規定。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3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824&ldate=19810121&lser=001


五、營業稅及印花稅既為地⽅稅法，全部應屬地⽅財源，如中央

可以立法將地⽅稅之稅入抽成，則憲法所劃分之國稅及地⽅稅之

條文將形同具文，同時，憲法為謀地⽅經濟之平衡發展，於第⼀

四七條明文規定『對於貧瘠之省應酌予補助』，因此，『財政收

⽀劃分法』第⼗⼆條第⼆項、第三項所規定之營業稅及印花稅

『在直轄市應以其總收入百分之五⼗由中央統籌分配省及直轄

市』，是否牴觸憲法第⼗章的規定不無爭議，有待 貴院⼤法官會

議解釋。

六、附本會林議員壽⼭提案暨財政收⽀劃分法影本各⼀份，請參

考。

議 ⻑ 陳⽥錨

（本聲請書附件略）




